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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为我国创新药价格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方法 基于我国创新药医保管理现状，对比分析国际典型国家或地区创

新药认定与价格管理政策，提出完善我国创新药价格体系的建议。结果与结论 中国台湾地区、日本、澳大利亚、德国以及英国对

于药品创新性认定与分级、区分定价以及后续价格管理3个环节做法不同，但整体而言，都是主要依据药品的临床价值进行创新

性认定和分级，依据分级进行差异化定价，并采用风险分担协议或主动价格调整进行价格管理。基于国内外政策对比，建议我国

在创新药管理中进一步明晰创新的内涵与分级，应用多种定价方式促进创新分级管理，探索引入风险分担协议，并进一步构建主

动药价调整机制，以完善我国创新药价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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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rice system of innovative drugs in China. 
METHOD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novative drug healthcare management in China， innovation recognition and price 

management of innovative drugs in typical countries or region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and th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price system of innovative drugs in China. RESULTS & CONCLUSIONS Taiwan of China， Japan， Australia， 

German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have different practices in recognition and grading of drug innovation， differentiated pricing and 

subsequent price management. However， the mainstream practice is to identify and grade drugs mostly based on clinical value， 

differentiate pricing based on the grading， and carry out risk-sharing agreement or active price adjustment to manage the price.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is suggested that China should further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innova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innovative drugs， apply a variety of pricing methods to promote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of innovative 

drugs， explore the introduction of risk-sharing agreements， and further build an active drug price adjustment mechanism to improve 

the price system of innovative drug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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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药可以带来疾病诊疗的进步、患者健康的提

升，但同时也具有显著的高风险、高价格特点，占用了大

量的医保基金。目前，我国鼓励创新药发展政策已贯通

研发、审批、生产、流通多个环节，创新药的发展进入快

车道，各类创新药陆续出现。但由于现阶段我国医药创

新水平整体不高，同质化创新、“伪创新”扎堆，从中区分

真正高价值的创新存在难点；同时我国对创新药的准入

管理还不够精细，对创新药的价格管理体系还不够完

善[1]。这给医保基金的高效使用带来了一定风险。相比

之下，国际上部分主流国家或地区对创新药的管理起步

较早，其准入机制与价格管理体系已较为成熟[2]。因此，

本文聚焦于创新药创新性认定、创新分级与差异化定价

以及创新药准入后价格管理3个重点，对比主流国家或

地区针对创新药医保管理的政策经验，为完善和优化我

国创新药的医保管理提供参考。

1　我国创新药医保管理现状分析

1.1　我国创新药医保管理总体情况

自2018年国家医保局组建以来，我国开始加速构建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以下称为《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高度重

视将创新药纳入医保。2018－2023年《国家医保药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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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每年纳入的目录外创新药（剔除续约与竞价准入药

品）数量见图 1。除了 2020年允许 5个及以上各省级医

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增补进《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导致

该年纳入的目录外创新药数量大增外，从整体趋势来

看，我国每年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目录外创新药

数量呈现上升趋势。

1.2　我国创新药医保管理的利好

《国家医保局 2023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新闻发布会实录》（以下简称

《2023 年国家医保局新闻发布会实录》）发布后，截至

2023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正式发布，国家医保局经过

6轮调整，累计将446个新药通过谈判纳入医保，实现了

患者用药可及、企业加快放量、医保基金持续发展的目

标。具体到创新药医保准入与协议到期后续约的管理

层面，主要有以下3点利好：

（1）建立了常态化调整机制，大幅缩短了创新药进

入目录的等待时间。2020年发布的《基本医疗保险用药

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指出，独家创新药品通过每年的准

入谈判纳入医保。这相较于之前不固定的、多年1次的

调整频率，大幅缩短了创新药进入医保的时间，在保障

患者创新药可及、可负担的同时，加快了创新药的市场

推广进程，降低了企业商业化成本。据《2023年国家医

保局新闻发布会实录》可知，2023年有57个品种实现了

“当年获批、当年纳入医保”。创新药从获批上市到纳入

医保的时间，已从原来的5年左右缩短至1年多，80% 以

上的创新药能在上市后2年内进入医保。

（2）在准入环节更加注重药品临床价值，将创新性

纳入评价重要维度。在《2019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

整工作方案》中，国家医保局首次专门组织药物经济学

测算专家组对药品临床应用价值进行评估，药物经济学

评价成为衡量药品价值的重要标准；2021至 2023年连

续3年发布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都明确要求企业在申报资料中

对药品的创新性进行说明，创新性成为药品审查与价格

谈判的关键因素。

（3）在续约环节完善了协议期药品续约规则，提高

了创新药续约的效率。国家医保局于 2022年首次发布

《谈判药品续约规则》，并于2023年对续约规则进一步完

善。最新的续约规则主要依据创新药是否独家、是否连

续2个协议期支付范围与标准未调整，以及协议期内医

保基金实际支出与基金支出预算的比值等，将满足条件

的续约药品分别通过纳入常规目录管理、简易续约以及

重新谈判3种方式纳入医保管理。3种续约方式的综合

使用，提高了创新药续约的效率。在2023年的100个续

约药品中，大多数品种可以原价续约；31个品种因销售

额超出预期等原因需要降价续约，但平均降幅仅为

6.7%。最新的续约规则在保障医保基金可持续的同时，

给予创新药企业平稳的过渡期。

1.3　我国创新药医保管理的不足

我国创新药医保管理已取得重大进展，初步建立起

了创新药准入、续约以及预算管理机制。但由于实施时

间还较短，在具体管理方面仍存在着一些风险，主要体

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是未对药品的创新性进行明确认定。目前的创

新药准入数量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目录外创新药参与

谈判的条件主要围绕5年内“批准上市的新通用名药品”

（即具有新活性成分的药品），其重点体现在创新药上市

时间与活性成分上的“新”，并未体现创新药价值上的

“新”。《2023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指南》要求企业提交药品的创新性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主要创新点、药品注册分类、药品在疗

效或安全性方面的优势等，但未对创新的价值内涵进行

明确定义与细化。在未明确创新的价值指引的情况下，

部分企业为在谈判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往往会从多方

面探索、证明其产品的创新性。然而，企业所展示的产

品的创新性不一定能够提升临床价值和满足患者需求，

不一定符合国家医保的价值理念与“保基本”的功能定

位，可能导致医保基金或企业资源的浪费。

二是未对药品创新性程度进行明确区分和差异化

定价。我国现阶段医药创新整体水平不高，跟随创新的

特征显著，各种同质化创新、“伪创新”药品与具有高价

值的创新药品“鱼龙混杂”。由于各药品间的创新性差

异较大，若不对药品的创新性程度加以区分并区别对

待，则不仅可能对医保基金造成浪费，还可能使真正高

价值的创新药品被埋没，不利于提高我国医药创新

能力。

三是药品准入后价格调整机制不完善。我国 2023

年发布的《谈判药品续约规则》主要强调的是预算风险

分担理念：当药品在医保基金实际支出较为稳定时（连

续2个协议期支付标准与支付范围无变化），调入常规目

录；在实际支出远超预算时（超出预算的2倍），重新进行

谈判；在实际支出仅超出预算一定范围时，通过降低药

品价格来平衡基金预算。现有规则下的价格调整，本协

议期已发生的费用无法追回，只能在后续协议期通过降

价来补偿调整；且从价值购买的角度来看，创新药快速

获批时临床数据还不充足，仅依据其预算未超一定限制

予以续约（价格调整或不调整），存在一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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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新药医保价格管理的国际经验对比分析
基于上文我国创新药管理的现状分析，本文选取创

新药准入与价格管理较为成熟且典型的 5个国家或地

区，包括文化和医保理念与我国（本文中的“我国”特指

中国大陆地区，下同）相近的中国台湾地区、日本，较早

在医保中引入药物经济学评价并成熟应用的澳大利亚、

英国，以及最早实行参考定价制度的德国，从创新性认

定、创新的分级与差异化定价以及创新药准入后价格管

理3个方面，对其管理经验进行梳理与对比分析。

2.1　创新性认定

准确把握药品价值，合理认定药品创新性，对于科学

制定创新药品价格管理政策，引导和激励药品创新具有

现实意义。本文聚焦于创新性的内涵，根据是否与提升患

者健康相关，将创新性的内涵划分为表1所示相关因素，

样本国家或地区对新药创新性内涵的认定如表1所示[3]。

药物创新本义是指技术上的创新，一般是指获得专

利保护、拥有新化学实体或新临床作用机制的药物创

新[11]。但单纯技术上的创新并不意味着该药品相比参

照药品具有更高的临床价值[12]，而且其相关技术创新带

来的临床以外的价值一般难以量化。因此，并非所有的

药物技术创新都符合医保基金基于临床价值实现战略

性购买的价值理念，样本国家或地区中只有日本、英国

对药品技术上的创新有一定考虑。

而从医保的角度来看，临床价值是药品的核心价值

所在，创新药相较于参照药品所带来的临床价值的提升

便成为“创新性”的主要考虑，包括但不限于提升疗效、

降低副作用、满足临床需求迫切性等因素，样本国家或

地区均对此有所覆盖，并且通常是主要考虑因素。在临

床价值提升的基础上，当药物技术上的创新给相应疾病

诊疗带来的进步以及给后续研究带来的长期影响可以

具体阐述时，部分国家或地区也可将其纳入医保（如英

国、日本）。此外，还有部分国家或地区从更广泛的社会

角度出发，将创新所释放的其他医疗资源、所带来的其

他非健康相关方面的改进等纳入“创新”的认定中[13]。

尽管药品的“创新性”内涵延伸广泛，但由于各个国家或

地区卫生决策人员的特有考虑以及部分因素难以量化

等原因，各因素纳入考虑的程度以及对药品定价的影响

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2.2　创新的分级与差异化定价

对创新药的创新程度进行分级并据此进行差异化

定价，有助于实现医保准入的精细化管理，提高医保基

金的使用效率[14]。而在此之前，创新药需要按照相应的

规定和原则进行临床试验，收集疾病信息与患者的个体

数据，验证创新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作为与参照药

品对比的证据基础。在创新药获得符合一定条件和标

准的证据后，样本国家或地区会根据企业提交的证据材

料，将包括疗效提升、副作用降低等因素在内的临床价

值的提升作为划分创新药创新等级的主要依据。根据

分级依据所包含的因素由少到多，样本国家或地区将创

新药的创新性分级模式分为基于临床疗效（仅疗效提

升）、基于临床附加效益（包括疗效提升、副作用降低）、

基于药物经济学评价（通过效用纳入的多种健康相关因

素）以及基于指标体系（包括健康相关与非健康相关的

多种因素）4种。具体的创新分级与相应差异化定价措

施如表2所示。

对于创新分级，除了澳大利亚与英国主要基于药物

经济学评价谈判定价，没有明确的创新分级之外，其他

国家或地区都有明确的划分：中国台湾地区基于药品临

床疗效提升的程度将创新划分为3个等级；德国依据疗

效的提升程度与副作用的降低程度将创新划分为6个等

级；日本则依据药品满足的相关指标的数量对创新等级

进行区分。

而在基于不同分级的相应差异化定价中，各个国家

或地区对于不同创新等级的药品在医保准入时定价方

式的选择上会有所区分，具体定价措施因国家或地区不

同而不同：中国台湾地区采用外部参考定价，以药品在

“十国”药价的中位数作为基准或上限，给临床疗效高的

药品更大的价格空间；德国采用谈判定价或内部参考定

价2种方式，给附加效益高的药品更大的价格谈判权力；

澳大利亚与英国则基于药物经济学评价，若药品带来的

增量健康产出越多，那么获得的价格激励也越高；日本

则根据药品满足的相应指标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加价

幅度。

2.3　创新药准入后价格管理

完善创新药准入后价格管理机制，对于适应药品市

场环境变化、逐步降低医保基金负担，以及实现药品价

格全周期管理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国际经验，样本国家

或地区往往采用风险分担协议和主动药价调整2种方式

对创新药准入后的价格进行管理，详见表3。其中，风险

分担协议是在创新药医保准入时签订，进医保后依据所

设定的条件生效的协议。签订该协议的目的是管控创

新药疗效及其纳入医保后对医保基金影响的不确定性。

各样本国家或地区对于协议规则的设置较为多样，但大

致可分为“结局”和“财务”两大类。结局风险分担协议

侧重于实现价值购买，基于创新药进入医保后的真实世

界治疗效果进行补偿或调价[15]，如英国的管理准入协

表1　医保准入及定价中药品创新性认定的国际经验

国家或地区

英国[4]

日本[5]

澳大利亚[6]

中国台湾[7]

德国[8―10]

健康相关方面
提升
疗效

√
√
√
√
√

降低副作用

可能通过效用 a纳入考量
√

可能通过效用 a纳入考量
√
√

临床需求
迫切性

√
√
－

－

其他

－

改善药物配伍使用
－

－

－

非健康相关方面
技术
创新

√
√
－

－

－

其他

提升医疗公平性
－

－

－

－

a：“效用”是指在药物经济学中患者对于某种治疗方案所带来的

健康结果的一种偏好，其不单以临床生物指标作为衡量参数，同时还

考虑了患者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满意程度，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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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财务风险分担协议则侧重于保障基金安全，控制预

算冲击，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价-量协议、澳大利亚的补

贴上限协议等。样本国家或地区的主动药价调整规则

也较为多元：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建立常态化调整机制，

依据药品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之间的差值，在保证一定

价差的基础上不断降低支付价格；澳大利亚则依据创新

药纳入医保的年限节点进行降价，并且将相似药品的价

格互相锚定，进行联动降价[16]。

3　对我国创新药创新认定与价格管理的政策建议
对于我国创新药管理中存在的创新性认定模糊、创

新分级与差异化定价机制缺失、准入后价格管理不完善

等问题，本文在充分参考和分析样本国家或地区管理经

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4条针对性建议。

3.1　明晰创新的内涵与分级，细化医保层面的价值指引

目前，我国暂未对创新的内涵或创新等级划分进行

明确规定，难以甄别众多创新药并加以区分对待。5个

样本国家或地区在各自的评审或定价指南文件中则对

此有明确规定：一方面通过明确医保准入的创新性“加

分项”，引导企业研发策略紧扣临床需求，基于临床需求

开发真正具有临床价值优势的创新药。另一方面，基于

企业所收集的疾病和患者信息、药品临床疗效信息等证

据，通过与参照药品进行比较，对创新进行分级，然后借

由创新分级对不同创新程度的药品进行差异化对待，合

理分配医保资金，最大程度实现价值购买。因此，我国

有必要在医保层面对药品创新的内涵加以明晰，并探索

建立创新分级机制。

基于价值购买的理念以及国家医保“保基本”的功

能定位，本文建议参考国际主流做法，明确创新的内涵，

以药品的临床疗效为主要因素，辅以临床需求的迫切性

与副作用的降低作为医保准入时的参考。在创新程度

分级上，可考虑以创新药相较于参照药品临床疗效的改

善程度作为评估维度，将创新程度划分为突破性改善、

表2　创新药的创新分级与相应差异化定价国际经验

创新性分级模式

基于临床疗效

基于临床附加效益

基于药物经济学评价

基于指标体系

解释说明

与现行最佳常用药品比较，临床疗效的改善程度

与参照药品相比，附加临床效益（包括临床疗效的提
升与副作用的降低）的高低

与参照药品相比，基于健康偏好（效用）所获取的增量
健康产出（QALYc）

①新的作用机制
②比现有同类药品更有效、安全
③对某适应证有明显的治疗效果
④通过与其他药品配伍使用，比现有同类药品带来更
大收益

代表国家或地区

中国台湾[7]

德国[8―10]

澳大利亚[6]、英国[4]

日本[5]

创新分级与相应差异化定价措施
分级
临床疗效有明显改善
临床疗效有中等改善
临床疗效与参照药品相似
Ⅰ：重要附加价值
Ⅱ：主要附加价值
Ⅲ：次要附加价值
Ⅳ：不可量化附加价值
Ⅴ：无附加价值
Ⅵ：小于参照药品的附加价值
无明确分级，增量健康产出越大，价格激励越大

创新性（同时满足①②③）

有用性（1）（满足①②③中的 2 个）

有用性（2）（满足①②③④中的 1 个）

无创新性（不满足任何一个）

相应差异化定价措施 a

外部参考定价：以十国 b药价中位数为基准
外部参考定价：以十国 b药价中位数为上限，再依据具体临床疗效改善程度定价
外部参考定价：以十国 b药价中位数为上限，再依据具体临床疗效改善程度定价
谈判定价：综合考虑药品附加效益进行协商定价
谈判定价：综合考虑药品附加效益进行协商定价
谈判定价：综合考虑药品附加效益进行协商定价
谈判定价：综合考虑药品附加效益进行协商定价
内部参考定价：纳入现有或新建的药品组，设置统一的报销上限
内部参考定价：纳入现有或新建的药品组，设置统一的报销上限
谈判定价：基于药物经济学评价，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协商定价

加价幅度 d：70%～120%
加价幅度 d：35%～60%
加价幅度 d：5%～30%
无加价

a：表中所述相关定价措施，创新药与参照药品的基础价格都是基于实际治疗过程中疗程费用或者日均用药费用换算得出的；b：“十国”是指英

国、德国、日本、瑞士、美国、比利时、澳大利亚、法国、瑞典、加拿大；c：表中“QALY”是指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等于生命年乘

以这段时间内的效用值，用以衡量健康产出；d：日本的加价幅度是在根据内部参考定价得出药品初步价格的基础上，再依据表中加价幅度进行

加价。

表3　创新药准入后价格管理国际经验

价格管理方式
风险分担协议

主动药价调整

解释说明
准入时签订、准入后依条件生效

相关机构主动对药价进行调整

应用国家或地区
英国[17]

澳大利亚[18―19]

中国台湾[7]

德国[20]

日本[5]

澳大利亚[6]

中国台湾[7]

具体管理措施
①患者准入：对患者用药提供折扣；

②商业准入：包括价-量协议、成本分摊协议等；

③管理准入：在①和②的基础上附加临床数据收集协议，一定期限后重新评估药品的创新等级
①报销上限：设置医保报销上限，超出报销上限则将一定比例支出返还；

②市场共享：具有相同适应证的药品，共享市场与报销上限；

③数据补充：企业可补充更多证据，以提出新的价值主张
①价-量协议（强制签订）：在进医保 5 年内，预计或实际发生的年费用超过 1 亿新台币时进行返款或降价；

②其他协议（自愿签订）：主要包括基于疗效触发的协议
依据实证发展给付协议：要求企业在一定期限内提交新的临床证据
①常态化价格调整（每 2 年 1 次）：通过调查药品平均批发价，在保证医院获得支付价格 2% 价差的基础上，不断压低医保支付标准；

②新药激励药价调整：针对上市未满 15 年的创新药，当其平均批发价与医保支付价差小于市场平均价差，在①调整基础上降低下调幅度
①周期价格调整：在纳入医保的第 5、10、15 年时分别下调 5%、5%、26.1%，专利过期则不按此规则调价；

②联动价格调整：通过最小成本法进入医保的药品，当其参照药品价格调整时，进行联动调整
常态化价格调整（每 2 年 1 次）：通过调查药品市场加权平均销售价，在保证医院获得不高于支付价格 15% 价差的基础上，不断压低医保支付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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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程度改善、与参照药品相当以及临床疗效不足4个

等级，在医保准入时对不同创新程度的药品进行差异化

管理。其中，突破性改善是指与现有疗法相比，创新药

具有显著的疗效和安全性提升，如生存时间或无进展生

存期大幅延长、疾病全因死亡率大幅下降、严重并发症

或不良反应大幅减少等；中等程度改善是指与目前治疗

手段相比，创新药的疗效、安全性有所提高，且该提高具

有临床意义，如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或严重程度、提高

患者依从性等；与参照药品相当是指与现有疗法相比，

创新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相当，而在其他方面如提高患

者依从性等不明显，可作为现有疗法的替代和补充疗

法；临床疗效不足则是指与现有疗法相比，创新药的安

全性、有效性较差，无法替换现有疗法。

3.2　联合应用多种定价方式，完善分级定价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在国家医保谈判中主要应用的定价方式

为基于药物经济学评价与预算影响分析谈判定价，同时

也会综合考虑参照药品价格、该药品的国际价格等因

素[21]，但并没有对这些考虑因素进行明确说明。为达到

鼓励高价值创新药的差异化定价目的，本文认为可联合

应用多种定价方式，扬长避短，差异化、针对性地进行创

新激励。

基于国际经验，创新药定价的方式主要包括基于药

物经济学评价、附加效益评估、内部或外部参考定价等，

各定价方式的执行与管理成本不同，所形成价格的高低

也具有较大差异。因此，在对不同创新等级创新药进行

定价时，对于创新程度较低、临床价值提升不显著且可

替代的药品可考虑采用内部参考定价；而对于创新程度

较高的药品，则可考虑采用基于药物经济学评价的谈判

定价方式，该创新药相较于参照药品带来的健康产出越

大，就越有可能基于药物经济学评价获得更高的溢价。

此外，还可采用外部参考定价，借鉴药品的国际价格来

对我国价格进行修正，以与该药品的国际定价保持合理

比价关系。

3.3　探索引入风险分担协议，做好医保准入风险管理

样本国家或地区中除日本外均广泛应用了各种风

险分担协议，其政策实践表明，风险分担协议在降低药

品价格、提高药品可及性、保障医保基金安全等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18]。目前，我国的谈判药品续约规则已充分

体现出财务风险分担理念，但形式更加多样、设定更加

灵活的财务或结局风险分担协议还没有被应用，创新药

的不确定性管理还不够精细。为更好地实现医保战略

购买，管控创新药的不确定性风险，有必要在医保准入

中探索引入风险分担协议。

鉴于我国医保基金尚未实现全国统筹的现状，本文

建议可先探索引入疗效风险分担协议。部分谈判药品

是基于单臂临床试验证据通过附条件批准上市，尚未有

充分的数据证明其临床疗效和安全性[14]。以罕见病用

药为例，受限于疾病和患者群体特殊性等原因，难以在

药品上市前完成与参照药品的头对头试验，其真实临床

价值存在不确定性，增加了医保准入决策风险。因此，

本文建议以签订疗效风险分担协议的形式，构建医保的

“附条件”准入机制，并且遴选部分适应证药品开展试

点，要求企业限期开展相关研究来确证药品临床价值。

考虑到目前《药品附条件批准上市申请审评审批工作程

序（试行）（修订稿征求意见稿）》规定药品原则上须在 4

年内完成上市后规定的相关研究。因此，本文建议可将

签订风险分担协议的附条件批准上市药品的再评价节

点放在完成上市确证性研究后（4年内），签订风险分担

协议的其他药品的再评价节点则放在 2个协议期后（4

年）的续约节点，再评价时将药品的真实临床疗效评价

融入续约规则，以评价结果作为医保是否继续支付以及

调整医保支付标准的依据。

3.4　建立主动药价调整机制，助力药品价格全周期管理

目前，我国针对创新药准入后的价格调整主要是依

据谈判药品续约规则，从管控基金预算的角度进行：只

要药品实际支出在可接受范围内，药品价格可能连续多

个协议期都不调整，在医保准入后与专利到期前的环节

中造成价格管理不足。在样本国家或地区中，中国台湾

地区与日本都依托常态化价格调整保持创新药价格动

态更新，澳大利亚则依据药品纳入医保的年限进行调

价，对创新药准入后的价格进行了完备的管理。因此，

本文认为应建立起主动药价调整机制，依据市场变化情

况对创新药适时进行价格调整，补齐创新药准入后价格

管理的短板，助力药品价格全周期管理。

结合我国创新药协议期 2年一签的现状，本文建议

可考虑与2年一签的协议期同步，在创新药续约的同时

引入常态化主动药价调整机制，每2年对创新药的价格

进行调整；也可考虑依据创新药纳入医保的年限，在一

定时间节点后对其价格进行一定比例的下调，缓慢、平

稳地降低创新药价格以及患者与医保基金的负担。

4　结语
样本国家或地区的实践表明，通过国家医保对创新

药的创新性进行明确的认定、对不同创新程度的药品进

行差异化定价，以及对医保准入后的创新药进行完善的

价格调整，可有效地平衡患者对创新药可及可负担、医

保基金可持续以及创新药激励三者间的关系。为此，在

参考国际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出台符合我国实际的针对

性措施，有助于完善、优化我国创新药的医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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